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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辦法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行為人輔

導教育辦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

人輔導教育辦法 

一、配合本條例名稱修正，將

「性交易」修正為「性剝

削」。 

二、本條例將「緩起訴處分確

定」納入輔導教育對象，

另無正當理由持有兒童

少年色情物品遭查獲者

亦 得 令 其 接 受 輔 導 教

育。爰刪除「犯罪」二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以下

簡稱本條例) 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行為

人，指下列人員： 

一、犯本條例第三十一條至

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或第四十條

之罪，經判決有罪或緩

起訴處分確定，應接受

輔導教育之人。 

二、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經主管機關令

其接受輔導教育之人。 

第二條  犯本條例第二十二

條至第二十九條之罪，經判

決確定者 (以下簡稱犯罪

行為人) ，應接受本辦法之

輔導教育。 

一、本辦法所稱行為人包含依

本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

項「應對其實施」輔導教

育及依本條例第三十九

條第一項「得令其接受」

輔導教育之情形。 

二、配合本條例條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實施本辦法所定輔

導教育，得參酌本條例第四

條第二項所定性剝削教育

課程或教育宣導內容辦理

之。 

第三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實施輔導教育，應依

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排定課

程，課程總時數不得少於十

二小時。 

一、課程時數區間已明定於本

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爰刪

除有關課程總時數限制之

文字。 

二、配合本條例文字，將「直

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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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修改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三、修法後第四條內容係規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

辦理之課程或宣導，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輔導教育處分及執

行由行為人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處

分機關得委託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 

一、行為人於轄區外之矯正

機關接受輔導教育。 

二、行為人因工作、服役或

其他因素申請轉換執

行機關，經原處分機關

同意。 

三、經原處分機關協調後，

同意接受委託。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

三項已明定第五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為「戶籍

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三、規範輔導教育處分及執行

之主管機關，及列舉原處

分機關得委託其他機關代

為執行之情形。 

 

第五條  行為人為無合法有

效停（居）留許可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者，其輔導教育處分

及執行，由住、居所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

之。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查無戶籍者，輔導

教育處分及執行之主管

機關為住、居所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六條  行為人經判決有罪

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檢

察機關應將判決書或緩起

訴處分書提供行為人戶籍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第四條  檢察、矯正機關應將

犯罪行為人之檔案資料提

供其住所、居所或犯罪地之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

關，以進行輔導教育。 

前項檔案資料應含原執

行矯正機關之輔導相關資

料，以延續對犯罪行為人之

輔導處遇。 

矯正機關應於刑期屆滿

一、條次變更。 

二、行為人經判決有罪確定或

經緩起訴處分確定，由法

務部協調行為人案件繫

屬之地方法院檢察署協

助將相關判決書或緩起

訴處分書提供行為人戶

籍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三、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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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個月，或奉准假釋後尚

未釋放前提供檔案資料。 

七條、第三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九條規定。 

第七條  矯正機關應於行為

人入監後一個月內，將其檔

案資料提供戶籍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檔案資料內容，應

包括行為人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戶籍地址、總刑期、

刑期起迄日、罪名或其他相

關資料。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入監執行者，由矯

正機關協助將相關檔案

資料提供行為人戶籍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三、規範矯正機關應提供之檔

案資料內容。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接獲前條資料後，應執

行輔導教育，並按次填寫紀

錄，送交原處分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按次填寫輔導教育

執行紀錄，並送交原處分

機關。 

第九條  行為人移監、奉准假

釋後尚未釋放前或刑期屆

滿前二個月，矯正機關應通

知戶籍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矯正機關於行為人移監、

假釋奉准後尚未釋放前

或期滿屆滿前二個月，應

將其出（移）監日期、移

監後執行機關、行為人戶

籍地址及住（居）所地

址、聯絡電話等資料提供

行為人戶籍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十條  行為人無正當理由

持有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物品，第一次被查獲

者，查獲機關應將調查卷證

資料提供戶籍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但

為第五條所定行為人者，查

獲機關應將調查卷證資料

提供其住、居所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調查卷證資料內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無正當理由持有兒

童少年色情物品第一次

被查獲者，由查獲機關協

助將調查卷宗提供行為

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三、行為人查無戶籍者，則將

調查卷宗提供其住、居所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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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應包括查處或詢問紀

錄、查獲本條例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物品之截圖、扣留物

品清冊或其他相關資料。 

四、規範查獲機關應提供之調

查卷宗內容。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接獲第六條至前

條有關卷證資料後，應即妥

善建檔。 

前項檔案資料，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第五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接獲犯罪行為人

檔案資料後，應即進行個案

資料之建立。 

前項之個案資料，應予保

密；其利用應符合蒐集之特

定目的，並尊重當事人權

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

之，不得逾越實施輔導教育

所必要之範圍。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條例文字，將「直

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

關」修改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行

為人接受輔導教育。 

行為人有正當理由無

法如期接受輔導教育者，得

於接獲通知後十日內或實

施輔導教育前十日以書面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延期，或申請轉由其

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代為執行。 

前項申請延期以二次

為限。 

第二項之申請結果，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以書面通知行為人。 

第六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犯

罪行為人接受輔導教育。 

犯罪行為人有正當理由

無法如期接受輔導教育

者，得於接獲通知後十日內

或實施輔導教育前十日以

書面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延期，或申請

轉由其他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異地輔導教

育。 

前項申請延期以二次為

限，辦理異地輔導教育之費

用，由原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負擔。 

一、條次變更。 

二、將「犯罪行為人」修改為

「行為人」。 

三、配合本條例文字，將「直

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

關」修改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四、有關辦理輔導教育之費

用，單獨增列條文說明，

爰刪除第三項有關辦理

異地輔導教育費用之文

字。 

五、增列第四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

通知行為人申請結果之

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輔導教育

相關書、表，應以密件處理

及利用。 

 一、本條新增。 

二、本辦法輔導教育相關書、

表之保存、處理及利用應

以密件處理。 

第十四條  辦理輔導教育之

費用，由行為人戶籍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

擔。於矯正機關接受輔導教

 一、本條新增。 

二、辦理輔導教育之費用以行

為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負擔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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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由執行輔導教育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

擔。 

則，行為人申請於其他縣

市接受輔導教育者，亦

同。 

三、考量即使於同一矯正機關

服刑，行為人之設籍所在

地亦可能分散於不同縣

市。爰明定由至矯正機關

執行輔 導教 育之直 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統

一負擔費用。 

(本條刪除) 第七條  犯罪行為人之身心

狀況經精神科專科醫師判

斷為精神疾病患者，直轄市

或縣 (市) 主管機關應通

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協助

就醫；犯罪行為人在院治療

期間得免接受輔導教育。 

一、本條刪除。 

二、行為人之身心狀況倘經精

神科專科醫師判斷為精

神疾病患者，後續應有精

神衛生體系提供相關服

務，無須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再通知當

地衛生主管機關協助就

醫。 

三、另行為人在院治療期間，

符合第十二條第二項「有

正當理由無法如期接受

輔導教育」之情況，可按

規定申請延期。爰予刪

除。 

第十五條  行為人同時為受

保護管束人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請執行保

護管束法院之少年保護官

或檢察機關之觀護人加強

督促行為人接受輔導教育。 

第八條  犯罪行為人同時為

受保護管束人者，直轄市或

縣 (市) 主管機關應請執

行保護管束法院之少年保

護官或檢察機關之觀護人

加強督促犯罪行為人接受

輔導教育。 

一、條次變更。 

二、將「犯罪行為人」修改為

「行為人」。 

三、配合本條例文字，將「直

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

關」修改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本條刪除) 第九條  犯罪行為人不接受

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

足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處分；犯罪行

為人同時為受保護管束人

一、本條刪除。 

二、行為人不接受輔導教育或

接受之時數不足者之裁

罰，已明訂於本條例第五

十一條第三項，另本辦法

第十五條已明定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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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應以書面列舉具體事

實通知執行保護管束機關。 

不接受輔導教育或接受

之時數不足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請執

行保護管束機關加強督

促，雙方於網絡合作時除

書面通知外，尚可能有其

他形式。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委託依法設立

之相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

理輔導教育。 

第十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

關機關、依法設立之相關專

業機構或團體，辦理犯罪行

為人之輔導教育。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條例文字，將「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修改為「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三、本辦法第三條已明定輔導

教育處分及執行由行為

人戶籍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以及原處

分機關得委託其他機關

代為執行之規定，爰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輔導教育之執行

方式，得以實體授課、數位

教學或其他方式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執行輔導教育時，應指

派或協調適當人員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輔導教育之執行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派

員面授為原則，惟經主管

機關審認確有執行上之

困難時，得以其他方式辦

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

施行之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辦法施行日期。 

 

 


